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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2日13:00-14:30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同花顺路演平台 (网址：http://board.

10jqka.com.cn/rs/) 分别通过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同花顺网络互动召开2025年年度和

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6年5月1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媒体披露了《浙江诚

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4）。

2026年5月22日13:00-14:30，公司总经理赵春建先生、销售副总经理颜丽娜女士、研发副总经理罗

飞跃先生、董事会秘书柯泽慧女士、财务总监吕孙战先生和独立董事黄明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1.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表现如何？

答：感谢您的关注！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1亿元，同比增长8.30%；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4,428.97万元，同比下降3.28%。 （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5,829.91万元，同比增长27.31%）

核心业务方面，我们的主要产品关节类药物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达到17.99%，

是驱动公司营收增长的主要动力。

2.我们关注到公司发布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可否具体介绍一下？

答：感谢您的关注！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按此方案计算，预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将达到9,819.13万元，占2025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的50.32%。将此次现金分红与公司在报告期内实施股份回购所支付的金额合并计算，两者

合计金额约1.07亿元，占2025年度归母净利润的比例为55.01%。

3.年报显示关节类药物收入保持高速增长，请问主要驱动力是什么？

答：感谢您的关注！ 以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维尔固）为核心的关节类药物业务是公司业绩的压舱

石和主引擎。 2025年，关节类药物实现销售收入6.77亿元，同比增长34.92%，延续了近年来的高增长态

势。 2026年第一季度，关节类药物单季同比增长17.99%。

驱动力方面： 一是集采政策的深化扩面。 公司氨糖胶囊自2020年第一顺位中标国家第三批集采以

来， 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2023年10月底国采到期后通过省际联盟集采逐步扩大到30个省；2026年2月

氨糖产品通过1-8批国采接续继续以第一顺位中标并扩大到全国31个省市。 二是公司同时拥有盐酸氨

基葡萄糖原料药和制剂生产双批文，原料药自产能有效控制成本，保障供应链安全。 而且不含任何辅料

和添加剂，质量和疗效受到广大患者的充分认可。 三是公司拥有0.24g、0.48g、0.75g多种规格，能够满足

不同患者的用药需求。

4.公司氨糖产品近期在国家集采接续中标的具体情况如何？ 这对公司未来几年的经营有何影响？

答： 感谢您的关注！ 2026年2月9日公司参与了国家组织集采第1-8批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的申

报，公司的氨糖继续以第一顺位中选此次接续采购，采购周期将持续至2028年12月31日。 据接续采购办

公室披露的首年机构填报需求量计算，诚意药业旗下氨糖制剂约占全国氨糖临床报量份额的40%。

各中选药品约定采购量调整后的剩余部分由医疗机构在中选企业中自行选择，叠加余量分配，公司

产品市场最终需求或将更高。

价格方面，主营产品750mg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接续采购报价与公司2025年销售均价基本一致。

核心产品集采内价格体系保持稳定，有助于院内院外市场均稳定推广，支撑氨糖业绩维持近几年来

良好的增长态势。

5.在集采背景下，公司如何保持和提升氨糖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答：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为国内盐酸氨基葡萄糖主要的原料药厂商，在整个产业链上形成一定的优

势。

一是产品定位优势。公司坚持大力发展高端小品种“海洋药物”及“大病种用药” 。公司主打产品盐

酸氨基葡萄糖胶囊规格最齐全，拥有0.24g、0.48g、0.75g多种规格。 与其他抗炎止痛化学药不同，盐酸氨

基葡萄糖胶囊（维尔固）针对骨关节炎病因，修复退变软骨，从根本上抑制致病机理。

二是市场地位优势。 公司同时拥有盐酸氨基葡萄糖原料药和制剂生产双批文，在细分市场中处于行

业领先地位。

三是产品价格优势。 公司主打的制剂产品原料药可自行生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了

产品质量，并享有价格优势。 同时致力于开发不同的剂型和给药途径，细化终端用药方法，增加销售量以

维持成本及价格优势。

四是产品质量优势。 氨糖原料来源为纯甲壳素动物来源，而且不含任何辅料和添加剂，质量和疗效

受到广大患者的充分认可。 公司质量管控体系健全并通过了国家和美国FDA、 欧盟EDQM、 英国

MHRA、澳大利亚TGA等国际法规市场GMP认证。

五是区位优势。 公司位于海洋资源丰富的温州市洞头区，是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为提取甲壳

素、生产盐酸氨基葡萄糖提供了原材料保障。

6.氨糖业务未来的增长空间如何？

答：感谢您的关注！ 集采方面，公司氨糖产品已通过1-8批国采接续并以第一顺位中标全国31个省

市，采购周期至2028年12月31日，为未来数年的收入提供了确定性。

院外市场方面，公司凭借原料药与制剂一体化的优势在医院端份额增长，同时作为OTC渠道占大头

的药品，公司在药店端市场份额仍有提升空间。 0.24g规格已完成由总经销模式精细化到区域经销模式

的转换，加强了对终端渠道的掌控力。 此外其他品规同步拓展并深化销售渠道。

需求端方面，骨关节炎是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病，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相关治疗药物的市场需

求呈现长期增长趋势。

同时，公司也在积极探索氨糖产品的延伸价值，进一步拓宽产品的生命周期和市场边界。 综合来看，

我们对氨糖业务的长期稳健增长充满信心。

7.公司的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软胶囊已获批，目前的商业化进展如何？

答：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软胶囊（高纯度EPA鱼油药品）已获得药监局核准签发

化学药品4类《药品注册证书》，并视同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目前公司已获批的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软胶囊的原料药为外部采购， 该产品预计2026年下半年能产

生销量。 鱼油原料药正处于技术升级阶段，暂未申报。 公司正在积极筹备相关产品的市场准入工作。

商业化方面，公司将加大各省的招商力度，争取尽快打开销售局面。

8.请介绍一下公司在鱼油全产业链的布局？

答：感谢您的关注！ 目前公司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软胶囊制剂已成功获批，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上市

销售。保健食品方面，公司拥有“玉中优?、鱼胜康?、三康?、瓦塞帕?、意康固?、冠诚葆?、海萃威?鱼油软胶

囊” 7个国产保健食品。 此外还推出了凝胶糖果等一般食品以及向上游拓展EPA原料药产能。 未来产能

达成后，公司将拥有鱼油原料及制剂一体化的供应链，从原料到保健食品再到药品的全产业链模式。

9.公司在大健康领域的产品矩阵是怎样的？ 未来如何规划？

答：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大健康产品系列目前主要有海萃威?鱼油软胶囊，三康?鱼油软胶囊，还有蝉

花虫草、神经酸、铁皮石斛等系列产品，下步将加大食品与保健品类产品开发力度，推进创新大转型，聚

焦中老年健康及相关治疗领域，清理低壁垒、高同质化研发项目，集中力量攻关核心技术与重点项目，持

续完善大健康产品矩阵，力争做到“中老年人慢病管理，我们都有解决方案” 。

10.公司如何打造大健康产品的品牌？ 具体的销售策略是什么？

答：感谢您的关注！大健康业务的成功关键在于品牌建设和渠道创新。为此，我们正积极研究确定品

牌定位，构建立体化的营销策略。

公司积极布局大健康渠道产品，拓展线上、线下全渠道：坚持线上种草引流，线下体验成交，全域复

购沉淀，强化品牌宣传及产品推广。 未来将持续紧跟国家大健康产业政策导向，研发和推出更多符合市

场需求的保健产品，打造立体品牌传播矩阵。

11.请介绍一下公司2025年的研发投入情况以及主要研发方向？

答：感谢您的关注！2025年公司研发费用4443.82万元，同比减少5.62%，主要是本期直接材料等费用

投入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以优势重点盈利品种优先为原则，有重点、有计划地推进一致性评价工作。 口服固体

制剂开展研发的品种有12个，其中重点品种骨化三醇软胶囊、托拉塞米片、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软胶囊和

巯嘌呤片均已成功获批；小容量注射剂已开展一致性评价的品种有8个，其中重点品种左卡尼汀注射液、

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胞磷胆碱钠注射液、盐酸多巴酚丁胺注射液和帕拉米韦注射液均已成功获批；原

料药开展研发工作有10个，其中盐酸多巴酚丁胺原料药已成功备案。

2026年，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进创新大转型。 要突出重点，聚焦中老年健康及相关治疗领

域，清理低壁垒、高同质化研发项目，集中力量攻关核心技术与重点项目，持续完善大健康产品矩阵，推

动研发方向由仿制药向创新药领域转型。 力争全年实现1-2个新药获批，申报温州市重大科技项目1项。

12.请介绍一下公司最新的“十五五”发展战略规划？

答：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十五五”规划的发展战略是：

深耕医药制造业，聚焦海洋医药、生物医药、中医药三大发展方向，坚持仿创结合和“原料药+制剂”

一体化发展，以创新驱动、质量为本、合规经营为导向，巩固在骨关节、心脑血管等细分领域优势。

重点是持续抓好年产2000吨氨糖原料药、1000吨超级鱼油EPA及大健康产业的“两强一大” 项目

的全产业链规划布局和推进实施；进一步完善国内外营销网络，深耕细做氨糖胶囊的院内院外市场，加

快高纯度EPA鱼油产业化，努力打造新的增长点；优化仿制药管线布局，稳步推进生物医药、中医药方面

的研发创新，丰富产品梯队。

同时，强化精益管理与成本管控，提升运营效率与核心竞争力。 严格遵守行业及资本市场监管要求，

完善公司治理，保障质量安全与合规经营，以稳健经营和持续回报维护投资者利益，实现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

13.公司为2026年制定了怎样的经营计划？

答：感谢您的关注！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公司创办6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 我们将

坚持稳字当头、进中提质，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确保开好局、起好步。

一是强化营销突破策略，增强市场竞争力。 主打产品氨糖胶囊销售，坚持三规协同赋能，强化深耕细

作，继续打造差异化产品矩阵；鱼油等大健康产品销售，坚持线上种草引流，线下体验成交，全域复购沉

淀，打造立体品牌传播矩阵；原料药销售，坚持“稳基本盘、强韧性、抢增量” ；普药销售坚持“集采稳盘、

差异化突围、渠道提效” ，力争全年目标达成。

二是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进创新大转型。 要突出重点，聚焦中老年健康及相关治疗领域，清理低壁

垒、高同质化研发项目，集中力量攻关核心技术与重点项目，持续完善大健康产品矩阵，推动研发方向由

仿制药向创新药领域转型。 力争全年实现1-2个新药获批，申报温州市重大科技项目1项。

三是推进管理合规优化，提升运营新质效。 注重精益生产，优化工艺流程，降低生产成本；推进智能

制造，升级生产设备，降低质量风险；加强合规风控，完善管控体系，保障经营安全。

14.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业绩考核目标完成情况如何？

答：感谢您的关注！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方案，2025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1.

以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30%；2.以2024年扣非后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扣非后

净利润增长35%。 （上述“扣非后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并剔除有效期内公司所有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

据作为计算依据）。

根据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全年实现扣除股份支付费用的扣非后净利润1.96亿元，较2024年的扣非

后净利润1.27亿元增长54.36%，高于扣除股份支付费用的扣非后净利润考核目标，达成了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个解锁期的业绩考核要求。

15.公司在市值管理方面有哪些考虑和举措？

答：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市值管理工作，我们认为，市值是公司内在价值在资本市场

的客观反映。 维护和提升公司市值，为股东创造长期、可持续的回报，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具体举措包括：（1）聚焦主业，创造内在价值：公司将继续围绕海洋医药、生物医药、中医药三大发

展方向开展工作，聚焦主业，持续提升核心产品的竞争力，积极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以扎实、稳健、高质

量的业绩增长作为支撑市值的最坚实基础。（2）稳定分红，积极回报股东：2025年度分红金额约9819万

元，占归母净利润比例为50.32%。公司坚持高比例的现金分红政策，深入贯彻落实“以投资者为本”的发

展理念。 （3）加强沟通，促进价值实现：我们通过业绩说明会、投资者调研、上证e互动等多种渠道，与资

本市场保持坦诚、透明、高效的沟通。（4）运用工具，稳定市场预期：在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时，公司也将

严格在法规允许范围内，考虑运用股份回购、增持等工具，向市场传递信心，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

公司在2024年-2025年期间进行了股份回购，累计金额超7600万元。

16.一季度扣非利润有所下滑，今年是否有信心能完成员工激励计划考核目标？

答：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考核分以下两个方面，达成其中一个即可解锁：

一是对营业收入的考核，考核标准是以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长55%即可解锁

当期员工持股计划；

二是对利润方面的考核，考核标准是按照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后的扣非净利润来计算，2026年度扣除

股份支付费用后的扣非净利润解锁目标约为2.1亿元，预计比2025年度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后的扣非净利

润同比增长7.14%，虽然公司一季度扣非净利润为4246.40万元，同比下降6.32%，但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后

的扣非净利润为5,647.33万元，同比增长了24.59%，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公司将努力完成员工持股计划

考核目标。

17.子公司2000吨氨糖投产，销售前景好不好？ 预计能给公司增加多少营收和利润？

答：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现有的1000吨氨糖原料药已经做到了满产满销，急需扩产。 公司在2026年

2月氨糖制剂通过1-8批国采接续继续以第一顺位中标并扩大到全国31个省市， 且公司有原料药+制剂

双批文，面对市场竞争拥有一定的优势。 2000吨氨糖原料药投产后也可以有效的控制生产成本，后续公

司将充分发挥现有优势，确保产销协调一致，推动产能稳步释放，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

力。

18.请问2025�年扣非净利增 37%、剔股份支付后增 54%，高分红 +�高转增是否体现公司对 2026

–2027�年业绩高增长的强信心？

答：感谢您的关注！公司上市以来坚持每年分红，用高分红和转增回报投资者！ 2026年、2027年公司

将持续深耕主业，努力实现更好业绩！

19.在盐酸氨基葡萄糖、天麻素等重点产品上，公司采取了哪些具体的降本增效或市场策略？

答：感谢您的关注！ 盐酸氨基葡萄糖从扩大产能上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天麻素持续维持市场份额的

同时，质量稳定可控，满足市场需求，谢谢！

20.国内EPA鱼油市场前景如何？ 诚意药业有什么竞争优势？

答：感谢您的关注！国内 EPA�鱼油市场前景向好，受老龄化、高血脂人群增长驱动，高纯度EPA�降

脂刚需旺盛。

目前公司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软胶囊制剂已成功获批， 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上市销售。 保健食品方

面，公司拥有“玉中优?、鱼胜康?、三康?、瓦塞帕?、意康固?、冠诚葆?、海萃威?鱼油软胶囊” 7个国产保健

食品。 此外还推出了凝胶糖果等一般食品以及向上游拓展EPA原料药产能。 未来产能达成后，公司将拥

有鱼油原料及制剂一体化的供应链，从原料到保健食品再到药品的全产业链模式。

21.毛利率接近70%，在集采大环境下还能保持这么高，怎么做到的？

答：感谢您的关注！ 公司关节类药物毛利率较高，得益于以下因素：一是公司地处沿海，有原料资源

优势；二是公司拥有氨糖原料药和胶囊双批文优势，原料药自足自给，有成本优势；三是2018年公司并购

福建华康化工有限公司，自产甲壳素，纵向打通整个产业链，从而进一步降低原料成本。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的详细情况请浏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路演中心网页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和同花顺路演平台 （http://board.10jqka.com.

cn/rs/）。 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6）第348号

致：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采

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2日13:00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路18号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 北京市天元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以及《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召开股东会通

知》” ）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会公告的法定文件， 随同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

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二十次会议做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会，并于2026年4月

27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股东会通知》。 该《召开股东会通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

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2日

13:00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路18号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关玉秀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

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至9:25、9:30

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9:15-15:

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198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296,434,69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7594%，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

料，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89,354,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5470%。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90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080,19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124%。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其他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19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7,234,694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1.2388%。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部分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列席/出

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

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投票，由股东代表、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本次股东会的网络

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5,522,3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2%； 反对

48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弃权42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1%。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5,522,3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2%； 反对

48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7%；弃权42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5,904,6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2%； 反对

52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0%；弃权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6,704,6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6742%；反对52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097%；弃权8,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1%。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5,546,5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4%； 反对

82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1%；弃权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4,942,1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5%；反对1,

10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3%；弃权39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2%。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95,503,2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58%； 反对

52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7%；弃权40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6,303,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1259%；反对52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30%；弃权40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10%。

表决结果：通过

（七）《董事薪酬（津贴）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同意295,506,1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68%； 反对

52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4%；弃权40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6,306,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1660%；反对52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91%；弃权40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49%。

表决结果：通过

（八）《未来三年（2026-2028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 同意295,934,39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12%； 反对

48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9%；弃权1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6,734,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847%；反对4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176%；弃权14,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7%。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朱小辉

经办律师（签字）：王 力 赵连冠

本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

国际企业大厦A座509单元，邮编：100033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737

证券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

2026-041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3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关玉秀女士

6、会议通知于2026年4月2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整体参会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有198名，代表股份296,434,6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0.7594%。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名，代表股份289,354,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9.547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0名，代表股份7,080,1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24%。

2、中小股东参会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96名，代表股份7,234,6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388%。

3、出席、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

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5,522,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922％；反对488,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47％；弃权4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4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5,522,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922％；反对488,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47％；弃权4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431％。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5,904,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212％；反对521,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760％；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704,6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6742％；

反对52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2097％；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161％。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5,546,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004％；反对821,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771％；弃权6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25％。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4,942,1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4965％；反对1,100,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713％；弃权39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322％。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5,503,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858％；反对529,

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787％；弃权40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355％。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03,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1259％；

反对52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3230％；弃权40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5510％。

（七）审议通过《董事薪酬（津贴）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295,506,1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6868％；反对525,

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774％；弃权40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35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306,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1660％；

反对52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2691％；弃权40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5649％。

（八）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6-2028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同意295,934,3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312％；反对486,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39％；弃权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734,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3.0847％；

反对4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7176％；弃权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977％。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对2025年度工作进行了述职。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全文已于2026年4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王力、赵连冠

3、见证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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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

增股本、 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

156,981,158股剔除已回购股份35,531,364股后的1,121,449,794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元（含税）。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

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1,121,449,794股×0.25元/股=280,362,448.50元。

2、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实际

现金分红总金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280,362,448.50元÷1,156,981,158股

=0.2423223元/股。

3、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

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423223元/

股。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26年5月21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35,

531,364股后的1,121,449,7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0000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0000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

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若自本公告披露至实施期间股本发生变动， 将按分配比例固定的原则进行相

应调整。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

6月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8*****812 宁波利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08*****715 佛山华盛昌陶瓷有限公司

3 08*****899 宁波市鸿益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8*****859 宁波客喜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8*****746 广东裕和商贸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6年5月22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9

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将根据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调整方式及

程序对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

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127号东鹏控股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赖巧茹、朱玲玲

咨询电话：0757-82666287� � � � �传真：0757-82729200

七、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结算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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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市北区郑州路43号橡塑新材料大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54,728,0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3.36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燕华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独立董事全部列席。

2、董事会秘书李吉庆列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3,597,391 99.9355 866,023 0.0493 264,640 0.0152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3,699,231 99.9413 752,623 0.0428 276,200 0.0159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授权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4,005,331 99.9588 527,823 0.0300 194,900 0.0112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

计机构及支付其2025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1,958,883 99.8421 2,461,832 0.1402 307,339 0.017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9,247,418 99.8638 859,492 0.0976 339,100 0.0386

6、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4,665,287 99.8567 869,923 0.1004 370,800 0.0429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708,138 78.8432 1,022,992 0.1181 182,174,880 21.0387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分别进行述职（无需表决）。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2025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958,001,

316

99.8821 866,023 0.0902 264,640 0.0277

2

《2025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958,103,

156

99.8927 752,623 0.0784 276,200 0.0289

3

《2025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及 2026

年中期现金分红

授权安排》

958,409,

256

99.9246 527,823 0.0550 194,900 0.0204

4

《关于续聘中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26年度审计

机 构 及 支 付 其

2025年度审计报

酬的议案》

956,362,

808

99.7112

2,461,

832

0.2566 307,339 0.0322

5

《关于公司董事

2025年度薪酬确

认及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864,707,

418

99.8615 859,492 0.0992 339,100 0.0393

6

《关于购买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责

任保险的议案》

864,665,

287

99.8567 869,923 0.1004 370,800 0.0429

7

《关于修订〈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682,708,

138

78.8432

1,022,

992

0.1181

182,174,

880

21.03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5项至第7项议案属于关联事项：议案5：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的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议案6、7：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国曜琴岛（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述、王瑗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1369

证券简称：双欣材料 公告编号：

2026-042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5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3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147,00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共计人民币172,050,000.00元（含

税），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09%，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若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

定不变”的原则调整分配比例。

2、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

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47,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

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1.3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

缴税款0.1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6年5月21日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8

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

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

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相关股东承诺：本次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上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

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

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上述最低减持价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双欣材料办公楼502室

咨询联系人：任永平

咨询电话：0477-6431363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739

证券简称：蔚蓝生物 公告编号：

2026-032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8 － 2026/5/29 2026/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5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53,028,86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1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5,302,886.6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5/28 － 2026/5/29 2026/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青岛康地恩实业有限公司、西藏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西藏思壮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陈刚、贾德强。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

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对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

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在股权登记日后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 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

年）的，暂减按其股息红利所得额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

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

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0元。

（4）股东缴税事项最终以国家相关税收政策为准。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2-88978071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